
 

    延  繳  證  書  保  證  書 
 

茲因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組錄取學生                

於辦理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新生報到時，因故未能繳交畢業證書正本，

本人保證於 114年 9月 9日(二)前親自送達或以掛號寄達萬能科技大學教務處，

逾期未交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。 

      此  致 

            萬能科技大學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（   ） 

行動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4年  8  月     日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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